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8年8月份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08年8月08日（星期四）上午10時10分 

地點：育成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翁校長進坪                       紀錄：林麗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 主持人致詞：(略) 

貳、 各單位意見溝通：(無)。 

參、 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8 年 1 月 30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80016148A 號函辦理（附件

一），將資訊公開相關規定納入規範。 

二、修正說明如下： 

(一)新增第十六條規定說明：涉及教師工作權之剝奪事項，於教師評審委    

員會相關規定中增訂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依學校規定申請閱覽、抄    

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

者為限之文字。 

(二)修正第十七條條次。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附件二)及修正後全文(附件三)各 1 份。 

擬辦：通過後提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送行政會議討論。 

討論事項(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有關本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要點修訂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中央法規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104年 09月 21日修訂)及公務人員陞遷

法施行細則(104 年 09 月 21 日修訂) (附件一、二)辦理。 

二、查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

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均未達半數時，



 

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 

次查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7 項規定，甄審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

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均未達

半數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 

三、另查本校現行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要點，第 5 點第 1 項規定，

本會視需要召開。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非有出席委

員過半數同意不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四、綜上所述本校現行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要點，第 5 點第 1 項規

定： 

(一)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出席(包括二分之一)始得開會之規定與

上開說明二中央之上位法規所定過半數(不包括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之規定相互扞格。 

(二)非有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不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之規定與上

開說明二中央之上位法規所定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包括半數)同意，始得

決議。可否均未達半數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之規定相互

扞格。 

五、檢附本校現行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要點修正後全文(草案)、修

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全文(附件三)。 

擬辦：通過後提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送行政會議討論。 

討論事項(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訂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計畫項下博士後研究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提請討論。 

說明： 

一、科技部 106 年 5 月 25 日科部綜字第 1060034160 號函刪除專任助理依學歷分

級規定支給工作酬金的標準，並由執行機構，自行訂定標準並核實支給。 

二、查本校目前執行躍升計畫進用博士後研究人員計有 3 名，每月薪酬 56,000

元。 

三、由於博士後研究人員本校並未訂定工作薪酬標準表，為統一管理，特訂定本



 

標準表（如附件）。 

四、本案通過後，請研發處就本校「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辦法」增列博士後研究人

員類別。 

  擬辦：通過後提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送行政會議討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 時 40 分。 

 

 

 



 

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一)                                                     附件一  

 

 



 

 

 

 

 

 

 

 

 

 

 

 

 

 

 

 

 

 

 

 

 

 

 

 

 



 

 

 

 



 

 

 

 

 

 

 

 

 

 

 

 

 

 

 

 

 

 

 

 

 

 

 

 

 



 

附件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 十六 條 

本校各級教評會審查第三條第一款及
第四款涉及教師工作權剝奪事項時，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以書面申請閱
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

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
必要者為限。 

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外，不得拒絕︰ 

  一、各級教評會決議前之擬稿或         
  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二、涉及公務機密者。 
  三、涉及個人隱私者。 

  四、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五、有嚴重妨礙教學、行政職務    

正常進行之虞者。 
上開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

分，仍應准許閱覽。 
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就申請資料或卷宗

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誤者，得檢
具事實證明，請求更正。 

 一、新

增本條
文。 

二、依
教育部 

108年
1月 30

日臺教
技(四)

字第
108001

6148A
號函將

資訊公
開相關

規定納
入規

範。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條次變
更。 

 

 



 

附件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全文) 

 
94年 6月 15日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94年 9月 6日台技(三)字第 0940108229號函請修正第二、三、五條 

 
94年 9月 28日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94年 10月 28日台技（三)字第 0940143930號函准予核定 

 
95年 3月 15日校務會議通過 

 
95 年 6 月 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0月 25日校務會議通過 

 
97年 12月 17日校務會議通過 

 
99年 4月 21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4月 25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1月 2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6月 20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設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二條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分以下三級：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三、系、通識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中心教評會）。 
校教評會應訂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各學院應分別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教師聘任準則」、「教師著作升等

審查準則」；各系、中心應分別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教師聘任要點」、

「教師著作升等審查要點」，提經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第三條 校教評會之任務如左： 

一、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延長服務、教師借  
調暨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等事項。  

二、評審有關教師之教學、研究發明、專門著作、服務貢獻暨重大獎懲事項。  
三、評審有關教師參加國內外進修，年功加俸（薪）事項。  
四、關於教師資遣原因認定之審查事項。  
五、評議教師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之事項。 

第四條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中心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

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類此

情形者亦同。 
第五條 本校設校、院、系、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其組織方式如下： 

 一、校教評會：置委員十三至二十一人，以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 委員

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每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共教會）由該院（共教

會）全體教師選（推）舉出各系、中心之副教授以上教師代表一人為委員組成，並分別



 

設候補委員二人（任一性別各一人），各學院（共教會）應於每年七月十五日前完成推

選。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如委員總數為偶數或任一性別委員少於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時，由校長就候補委員優先圈選遞補之，或以協調、抽籤方式依序調

整之。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會議由副校長召集並主持。若各系、中心副教授以

上教師不足或無意願擔任時，得由校長與該院院長推荐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選

擔任為委員。 

審議教師升等案時，不得低階高審，低階者就高階之升等個案不得參與表決。 

校教評會委員宜避免同時兼任校申評會委員，其已兼任者，宜注意迴避。 

校教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若未請假缺席達二次者，應予解除其職務，並依程

序由候補委員遞補。 

二、院教評會：置委員七至十三人，院長及各系、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各

學院推選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二至六人產生，委員產生方式由各學院會議訂定，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會議由院長召集並主持。 

    審議教師升等案時，不得低階高審，低階者就高階之升等個案不得參與表決。 

三、系、中心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七人，以系、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該系、

中心推選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產生，倘該系、中心助理教授以上等級教師人數不足時，

得推選校內外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人選由系、中心會議決定之，任期一學年，系、

中心教評會會議由各系主任、中心主任召集並主持。 

    審議教師升等案時，不得低階高審，低階者就高階之升等個案不得參與表決。 

      共教會及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另訂於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 
      法。 

第六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案、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依法應由本

會評審事項，須先經由系、中心教評會決議送院教評會通過後，再提校教評會審議。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本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逕

由校教評員會審議通過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如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不

需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立即報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七條 各系中心或院教評會審議教師升等案，為避免低階不能高審情形，除原有具審查資格之教

評委員外應由系、中心或院教評會簽請校長另加聘校、內外相關學術領域之教授共同組成

系、院升等審查小組，小組人數三至五人。 
校教評會由人事室簽請召集人（副校長）及校長商定加聘審查委員，小組人數至少五人。 
前述審查小組委員，除召集人外，委員重複名額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系、中心或院、校升等審查小組由該教評會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具擬升等職級

資格者，由該升等審查小組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升等審查小組審議教師升等案時，原教評

會委員仍列席會議，並得就升等案表示意見，但無表決權。教評會對著作成績部分除能提出

具體理由動搖，該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所提具體理由，須經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第八條 前條所加聘之系、院、校升等審查小組應避免下列身份人員：  

一、升等人之學位論文指導教授。  
二、升等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  
三、升等人所提列之不適合列入升等審查名單之人員（一至三人）。 

 
第九條 有關教師升等之資格審查，各級教評會應建立嚴謹之外審制度及評審標準，並尊重  

專業判斷，教評委員對外審專業意見不宜以不記名投票做籠統表決。 



 

第十條 校教評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人事室主任兼任。開  
會時主任委員因事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 

第十一條 校教評會依任務視需要召開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議決事項，除

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等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外，其餘應有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之同意。委員公出或請假不得由其他人員代理。 

第十二條 本會委員如遇討論與其本人、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

關係者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如遇有應迴避未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任務

有偏頗之虞者，審查當事人得向教評會申請迴避。是項申請，當事人應舉其原因及事

實，並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委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由教評會決議

之。又遇有前開情形，而未經審查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教評會主席命其迴避。迴

避委員人數不計入該議案出席委員人數。 
第十三條 校教評會開會時，執行秘書應列席會議，並得由校教評會委員提案經校教評會決議邀

請有關單位及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十四條 教師對其升等評審或其權益有重大影響處分如認為違法或不當，得於知悉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五條 本校講座教授、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升等、停聘、不續聘及其他 
         相關事項，得準用本辦法辦理。 
第十六條 本校各級教評會審查第三條第一款及第四款涉及教師工作權剝奪事項時，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得以書面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
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絕︰ 
         一、各級教評會決議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二、涉及公務機密者。 
         三、涉及個人隱私者。 
         四、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五、有嚴重妨礙教學、行政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上開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 
         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就申請資料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誤者，得檢具事實證

明，請求更正。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事項(二)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 89 年 8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1月 13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8 日行政會議通過 

（原法規名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甄審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3月 15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6月 16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8月○○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公正、公平、公開辦理本校職員之

陞遷甄審(選)、考績，設本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依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考績

法及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等相關規定訂定之，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

關之法令規定辦理。 

三、本會置委員十九人，除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圖書資訊館長、研究發展處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主計室主任、人事

室主任及校長考量性別比例指定學術或行政主管合計共十一人為指定委

員外，另由職員中票選八人(不含人事及主計人員)共同組成之。  

以副校長為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如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任主席。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ㄧ以上，但學校任一性別職員人數少於

委員總數三分之ㄧ者，不在此限。  

前述指定委員所在單位管理對象有職員者，始具擔任委員資格。  



 

四、選舉產生之委員任期，自當年七月一日起至次年六月三十日止。期滿連選

得連任。 

五、本會視需要召開。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非有出席

委員過半數同意不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

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均未達半數

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 

本會委員依規定應行迴避時，前項決議出席委員人數之計算應扣除迴避之

委員。 

六、本會職掌如下： 

（一）陞任候選人員資格及資績評分之審查。 

（二）遷調候選人員資格條件之審查。 

（三）面試與測驗方式之決定、面試成績之評定及測驗成績之審查。 

（四）陞任候選人員名次之排定、遷調候選人員遴用順序之排定。 

（五）年終、另予、專案考績(成)及平時考核、獎懲等審議事項。 

（六）申訴事項。 

（七）校長交議甄審考績事項。 

（八）其他有關陞遷甄審及考績考核事項。 

七、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由其他人員代理。 

本會對審議案件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資料，並得通知相關人員或單位主

管到會備詢，詢畢退席，再行審議。 



 

懲處案件之審議，應通知受處分人員到場說明或提出書面說明，讓其有陳述

及申辯之機會。受處分人收到通知，能到場而不到場，或未依限提出書面說

明，視為放棄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八、本校各級職務出缺，除得由本校現職人員經申請調任同級職務或申請考試

及格人員分發任用，以現職人員依有關規定逐級陞補為原則。但基於業務

需要，得延攬人員外補。有關職缺遴補方式，簽奉  校長核定或交辦後辦

理。 

九、本校各項職缺如由本校現職人員陞遷時，應辦理甄審，如由本校以外人員

遞補時，除下列人員外，應公開甄選。 

    (一)因配合政府政策或修正組織編制須安置、移撥之人員。 

    (二)職務列等相同且職務相當，並經本會同意核准對調之人員。 

十、本校各級職務出缺倘由本校現職人員陞遷時，應依陞遷序列逐級辦理陞

遷，陞遷序列表另訂之。 

十一、本會辦理甄審及公開甄選之作業，其規定如下： 

（一）甄審作業： 

     １、人事室公告職缺及調查具任用資格者之陞遷意願。 

     ２、人事室彙整陞任候選人員依陞任標準所評定之積分。 

３、人事室依積分高底造列名冊報請校長核定交付甄審。 

４、本會依規定進行評審。 

５、會議紀錄及決議，陳請校長核閱及依規定圈定陞補人選。  



 

（二）公開甄選作業：  

１、人事室公告職缺，並審查應徵者資格條件。  

２、人事室彙整應徵者依陞任標準所評定之積分。  

３、本會依規定辦理甄選，包括進行業務測驗及面試。  

４、會議紀錄及決議，陳請校長核閱及依規定圈定遷調人選。 

前項所指之陞任標準另訂之。 

十二、本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如遇有涉及其本人或其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之甄審(選)、考績案時，應行迴避，且不參與

決議。 

十三、本會審議案件情形，與會人員對外應嚴守秘密，不得洩露。如有違反，

視情節予以懲處。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點 本會視需要召開。開

會時應有全體委員

過半數之出席，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半數

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可否均未達半數

時，主席可加入任一

方以達半數同意。全

體委員二分之一出

席始得開會，非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不得決議，可否同數

時取決於主席。 

本會委員依規定應行

迴避時，前項決議出

席委員人數之計算

應扣除迴避之委員。 

第五點 本會視需要召開。開會

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

之一出席始得開會，

非有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不得決議，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本會委員依規定應行

迴避時，前項決議出

席委員人數之計算應

扣除迴避之委員。 

一、依據中央法規之考績委

員會組織規程(104年 09

月 21日修訂)及公務人

員陞遷法施行細則(104

年 09月 21日修訂) 辦理

修訂人數規定扞格處。 

二、將獎懲原則修正條文移

至第五點。 

三、明定本要點訂定之依據。 



 

                                                 (現行條文)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9 年 8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1月 13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8 日行政會議通過 

（原法規名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甄審委員會組織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3月 15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6月 16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公正、公平、公開辦理本校職員之陞遷

甄審(選)、考績，設本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依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等相關規定訂定之，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之法令

規定辦理。 

三、本會置委員十九人，除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

書資訊館長、研究發展處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及校長考量性別比例指定學術或行政主管合計共十一人為指定委員外，另由職

員中票選八人(不含人事及主計人員)共同組成之。  

以副校長為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如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

任主席。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ㄧ以上，但學校任一性別職員人數少於委員

總數三分之ㄧ者，不在此限。  

前述指定委員所在單位管理對象有職員者，始具擔任委員資格。  

四、選舉產生之委員任期，自當年七月一日起至次年六月三十日止。期滿連選得連

任。 

五、本會視需要召開。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非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同意不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本會委員依規定應行迴避時，前項決議出席委員人數之計算應扣除迴避之委

員。 

六、本會職掌如下： 

（一）陞任候選人員資格及資績評分之審查。 

（二）遷調候選人員資格條件之審查。 

（三）面試與測驗方式之決定、面試成績之評定及測驗成績之審查。 

（四）陞任候選人員名次之排定、遷調候選人員遴用順序之排定。 

（五）年終、另予、專案考績(成)及平時考核、獎懲等審議事項。 

（六）申訴事項。 

（七）校長交議甄審考績事項。 

（八）其他有關陞遷甄審及考績考核事項。 

七、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由其他人員代理。 



 

本會對審議案件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資料，並得通知相關人員或單位主管到

會備詢，詢畢退席，再行審議。 

懲處案件之審議，應通知受處分人員到場說明或提出書面說明，讓其有陳述及

申辯之機會。受處分人收到通知，能到場而不到場，或未依限提出書面說明，

視為放棄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八、本校各級職務出缺，除得由本校現職人員經申請調任同級職務或申請考試及格

人員分發任用，以現職人員依有關規定逐級陞補為原則。但基於業務需要，得

延攬人員外補。有關職缺遴補方式，簽奉  校長核定或交辦後辦理。 

九、本校各項職缺如由本校現職人員陞遷時，應辦理甄審，如由本校以外人員遞補

時，除下列人員外，應公開甄選。 

    (一)因配合政府政策或修正組織編制須安置、移撥之人員。 

    (二)職務列等相同且職務相當，並經本會同意核准對調之人員。 

十、本校各級職務出缺倘由本校現職人員陞遷時，應依陞遷序列逐級辦理陞遷，陞

遷序列表另訂之。 

十一、本會辦理甄審及公開甄選之作業，其規定如下： 

（一）甄審作業： 

     １、人事室公告職缺及調查具任用資格者之陞遷意願。 

     ２、人事室彙整陞任候選人員依陞任標準所評定之積分。 

３、人事室依積分高底造列名冊報請校長核定交付甄審。 

４、本會依規定進行評審。 

５、會議紀錄及決議，陳請校長核閱及依規定圈定陞補人選。  

（二）公開甄選作業：  

１、人事室公告職缺，並審查應徵者資格條件。  

２、人事室彙整應徵者依陞任標準所評定之積分。  

３、本會依規定辦理甄選，包括進行業務測驗及面試。  

４、會議紀錄及決議，陳請校長核閱及依規定圈定遷調人選。 

前項所指之陞任標準另訂之。 

十二、本會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如遇有涉及其本人或其配偶及三親

等以內之血親、姻親之甄審(選)、考績案時，應行迴避，且不參與決議。 

十三、本會審議案件情形，與會人員對外應嚴守秘密，不得洩露。如有違反，視情

節予以懲處。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事項(三)          

附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計畫項下博士後研究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民國000年00月00日00會議通過 

 

                      類別 

年資 
博士後研究人員酬金 

第6年 66,000 

第5年 64,000 

第4年 62,000 

第3年 60,000 

第2年 58,000 

第1年 56,000 
備註： 

1.以上酬金按月支給，並以新台幣元為單位，內含個人應提繳之保險、退休金等稅費。如有畸零

天數，依當月日數計算每日酬金(無條件進位至元)，按日發給。 

2.職前曾擔任專科以上學校或學術研究單位博士後研究者，每服務滿1年，經原服務單位出具服

務成績優良(或年度晉薪者)證明文件，初任本校博士後研究人員時，得按年提敘，至多2級。

前開年資，同一學校(單位)未中斷年資得合併計算；不同學校(單位)或中斷之畸零年資，不予

累計。其他約(聘)僱人員、教職員或計畫助理年資，均不予採計。 

3.曾任本校博士後研究人員，再任或續任時得接續原敘薪級(含考核後所晉薪級)及年資計算，惟

仍依計畫適用年度(或學年度)終了時，再行考核敘薪。 

4.計畫主持人得在進用、年度續聘時，依所適用之薪級，考量計畫經費、工作要求與個人經(資)

歷等因素，在1000元範圍內增減之。 

 


